
2018 年 7 月 1 日起，全面禁止不合规车辆运输车上路运行。

三、标准车型
符合新修订《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外廓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GB 1589）要求的平头铰

接列车、长头铰接列车及中置轴车辆运输列车车型如图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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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健全完善治超执法联动机制，

统一超限超载执法标准，严厉打击公路货车

违法超限超载、非法改装和车辆运输车违法

运输等突出违法行为，有效预防货车道路交

通事故，依法保护公路路产路权，为群众出

行创造安全畅通的交通环境，从 2016 年 9

月 1 日起至 2017 年 8 月 31 日，我县开展为

期一年的整治货车非法改装违法超限超载

行为和车辆运输车违法运输行为专项行动。

专项行动分动员部署阶段、重点整治阶段、

完善政策阶段，具体十项措施集中开展专项

整治，严厉查处货车违法超限超载、货车非

法改装和车辆运输车违法运输等违法行为。

一、统一车货总重限值认定标准。自

2016 年 9 月 21 日起，对于公路货运车辆，县

交通运输局、公安局要严格按照强制性国家

标准《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外廓尺寸、轴荷

及质量限值》（GB1589）规定的最大允许总

质量限值，认定车辆车货总重是否超限超

载，并据此进行检查和执法（详见附件 1），

其中，二轴货车车货总重还应当不超过行驶

证标明的总质量。

二、严格新增车辆市场准入。县公安交

警部门、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要加强对车辆注

册登记、市场准入的监管，强化对新增车辆

运输车外廓尺寸的实车检测，凡不符合国家

标准的，各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不予通

过检验，公安交警部门不予注册登记，道路

运输管理机构不予配发道路运输证。

三、严厉打击车辆非法改装行为。县工

商质监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建立健全监

督机制。对擅自销售未经国家机动车主管部

门许可生产的机动车型的，生产、销售拼装

的机动车或者生产、销售擅自改装的机动车

的，依法严厉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机动车维修企业从事货车非法改装

的，由道路运输管理机构会同工商质监等部

门依法查处。

四、加强对货车非法改装和拼装货车的
道路查纠。对发现非法改装的货车，由公安

交警部门责令恢复原状并依法处罚。能够当

场恢复的，当场监督整改到位;不能当场整

改的，依法处罚后，录入公安交通管理综合

应用平台，在办理申领检验合格标志业务时

重点审核，同时通报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责

令货运企业改正并依法处罚，作为运输企业

诚信考核的依据。对拼装或者已经达到报废

标准的货车上道路行驶的，由公安交警部门

依法收缴，强制报废。各公路超限检测站应

配备相应的设备和工具，方便当场整改。

五、全面禁止不符合国家标准的车辆运
输车的“双排车”通行，对于暂时允许过渡运
行的单排车辆运输车，装载方式不得斜向装
载、横向装载、三层装载，也不允许乘用车双
轴装载于车辆运输车车厢后柱外侧（详见附

件 2）。从 2016 年 9 月 21 日起，公安交警部

门要严把高速公路入口，对拟进入高速公路

的“双排车”一律劝返;拒不听从劝返的，依

法处罚并强制卸载。

六、建立健全治超联合执法机制。县治

超办要组织公路管理机构和公安交警部门

安排执法人员开展联合执法。要依托超限检

测站和高速公路入口检测点，开展路面联合

执法。其中，公安交警部门负责指挥引导车

辆到超限检测站、高速公路入口匝道检测点

接受检测，公路管理机构负责实施称重。对

经检测确认违法超限超载的车辆，由公路管

理机构监督消除违法行为；公安交警部门依

据公路管理机构开具的称重和卸载单，依法

进行罚款、记分，在进行罚款、记分处罚时，

应以附件所列标准计算超载比例。

七、加强货运源头监管。县治超办要组

织相关职能单位，加强矿山、水泥厂、物流园

区等货物集散地排查，确定重点货运源头单

位，报县政府批准后向社会公布；采取执法

人员驻点、巡查、视频监控等方式，加强重点

货运源头单位货物装载工作的监管，从源头

杜绝超限超载车辆上路行驶。工商质监部门

清理取缔公路沿线的非法煤场、砂石料场及

其他货物分装站场，杜绝货车中途加载。

八、严格实施“一超四罚”。公路管理机

构在公安交警部门对违法超限超载行为实

施处罚后，要将有关信息抄送车籍所在地道

路运输管理机构，由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按照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的规定，对 1 年内违法

超限运输超过 3 次的货运车辆和货运车辆

驾驶人、1 年内违法超限运输的货运车辆

超过本单位货运车总数 10%的运输企业实

施处罚，并按照《道路运输条例》的规定，对

货运场所经营者实施处罚。同时，将车辆及

企业违法信息纳入信用信息系统，依法实

施惩戒。

九、严查冲闯公路站（点）等违法行为。
公安、交通运输等有关单位，对县域内公路

站（点）近期发生的车辆闯卡、拒检、借故堵

塞车道、损坏相关设施设备等违法行为进行

全面梳理和排查，建立突出违法行为登记台

账。在此基础上，县治超办要会同公安部门

研究制定针对性整治方案，从严查处和打

击；对暴力抗法、殴打工作人员、损坏相关设

施设备等严重违法行为，公安部门要依法及

时追究处理；涉及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

关追究刑事责任。

十、推进科技治超大数据的应用。推动

公安交警部门、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治超办

利用机动车缉查布控系统、道路货运车辆公

共监管服务平台和治超管理监控平台的数

据信息联网共享。推动“互联网 + 治超”的运

用，整合车辆登记数据、市场准入数据、治超

站（点）检测数据、收费站记重收费数据、大

件运输许可数据、非现场执法检测数据、高

速公路入口检测数据和安装卫星定位装置

的车辆运行数据等，通过科技手段，查处非

法改变车辆外廓尺寸、非法超限超载运输和

车辆运输车违法运输等行为。

超限超载处罚到位 非法改装恢复到位 违法驾驶记分到位 治超不力问责到位

我县十项举措整治货车非法改装违法超限超载和车辆运输车违法运输行为

公路货运车辆超限超载认定标准
轴数 车 型 图 例 总质量限值（吨）

2 轴 载货汽车 18

3 轴

中置轴挂车列车
27

铰接列车

载货汽车 25

中置轴挂车列车

铰接列车
36

全挂汽车列车

4 轴

载货汽车

中置轴挂车列车

43

铰接列车

全挂汽车列车 43

中置轴挂车列车

5 轴

6 轴

铰接列车

全挂列车

备

注

42

49

46

49

46

49

46

49

46

46

36

35

31

1、二轴货车车货总重还应当不超过行驶证标明的总质量。
2、除驱动轴外，图例中的二轴组、三轴组以及半挂车和全挂车，每减少两个轮
胎，其总质量限值减少 3 吨。
3、安装名义断面宽度不小于 425mm 轮胎的挂车及其组成的汽车列车，驱动轴
安装名义断面宽度不小于 445mm 轮胎的载货汽车及其组成的汽车列车，其总
质量限值不予核减。
4、驱动轴为每轴每侧双轮胎且装备空气悬架时，3 轴和 4 轴货车的总质量限
值各增加 1 吨；驱动轴为每轴每侧双轮胎并装备空气悬架、且半挂车的两轴之
间的距离 d ≥1800mm 的 4 轴铰接列车，总质量限值为 37 吨。
5、图例中未列车型，根据《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外廓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

（GB1589-2016）规定，确定相应的总质量限值。

车辆运输车治理工作涉及车辆装载图示
一、禁止双排装载
自 2016 年 9 月 21 日起，全面禁止“双排车”通行。“双排车”是指上下两层均双排装载或上

层双排装载下层单排装载，且不符合国家标准的车辆运输车，车型如图 1 所示。

二、暂时允许过渡运行的单排装载
“单排车”是指上下单排装载，以及尾部装载的乘用车至少有一轴装载于车辆运输车车厢

后立柱以内的，不符合国家标准的车辆运输车。暂时允许过渡运行的“单排车”单排装载方式如

图 2 所示，2016 年 9 月 21 日－2018 年 6 月 30 日，暂时允许本方案发布之日前注册登记的“单

排车”过渡运行。

暂时允许过渡运行的单排装载方式不得斜向装载、横向装载、三层装载，也不允许乘用车

双轴装载于车辆运输车车厢后立柱外侧，如图 3 所示。

a）双排装载方式Ⅰ b）双排装载方式Ⅱ

图 1禁止通行的“双排车”

图2暂时允许过渡运行的单排装载

a）斜向装载 b）横向装载

c）三层装载 d）乘用车双轴装载于车辆运输车车厢后立柱外侧

a）平头铰接列车 b）长头铰接列车 c）中置轴车辆运输车

图 4 标准车型（单位：毫米）

图 3禁止过渡运行的单排装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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